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在臺灣地區已

達就學年齡，並具有臺灣地區合法居留身分者，得於來

臺之次日起九十日內，依下列規定申請分發入學：

　　　　　一、就讀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者，向地方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申請。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

年制專科部者，向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

請。但申請就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者，

以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華僑高

中）為限。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

歷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

成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

定辦理。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件及

成績單，應經駐外機構驗證；其為中文或

英文以外之語文作成時，應同時提出其中

文或英文譯本請求驗證，或驗證其原文文

件後，再由國內公證人辦理譯文認證。但

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

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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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

　　　　　六、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居留證之影印本或最近六個

月內之戶籍謄本。

　　　　　七、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八、申請就讀私立學校者，應先取具擬就讀學校同

意函。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於申請入學國

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附。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已逾學校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

一者，得依其申請就讀學校，分發編入適當年級隨班附

讀；附讀以一年為限，經學校認定其成績及格者，應承

認其學籍。但申請就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

程、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者，應俟下學

年度再申請分發入學。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而自行於來臺之次日起九

十日內入學者，得至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補辦分

發手續，並以該次來臺灣地區入學時年級為認定入學之

年級。

　　　　　依第一項申請分發來臺就學者，於畢業後欲繼續升

學，應依臺灣地區學生各有關招生入學規定辦理。

第六條之一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申請就讀

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

者，應於各校指定期間，逕向各校申請入學，經審查或

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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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臺監護人資格證明文件。

　　　　　三、經駐外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委託

在臺監護人之委託書。

　　　　　四、經我國公證人公證之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五、入學申請表。

　　　　　六、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

歷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

成績，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件及

成績單，應經駐外機構驗證；其為中文或

英文以外之語文作成時，應同時提出其中

文或英文譯本請求驗證，或驗證其原文文

件後，再由國內公證人辦理譯文認證。但

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

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

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七、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八、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九、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港澳學生已成年者，免

予檢附。

　　　　　依第一項申請來臺就學者，於畢業後欲繼續升學，

應依臺灣地區學生各有關招生入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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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之二　　前條所定在臺監護人，應為在臺設有戶籍之中

華民國國民，並提出無犯罪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及稅捐

機關核發最新年度個人各類所得總額新臺幣九十萬元以

上之資料清單。

　　　　　符合前項規定者，每人以擔任一位港澳學生之在臺

監護人為限。但以校長、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或董事為

監護人者，每人以擔任五位港澳學生之在臺監護人為

限。

第六條之三　　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

專科部依第六條之一規定招收港澳學生，應擬訂招收港

澳學生來臺就學有關計畫，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或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告指定之期日前，報該管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始得招生。直轄市、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公告指定之期日前，將核定招生學校名冊報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專責港澳學生單位之設置、加

強我國語文、文化學習課程之規畫及安排港澳學生住宿

之措施及其他必要事項。

　　　　　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及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

部依第六條之一規定受理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者，應檢

具下列資料送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港澳身分：

　　　　　一、招生簡章。

　　　　　二、入學申請表。

　　　　　三、申請人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有第四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應依同條第二

項規定填具切結書。

　　　　　六、各校自行招收港澳學生申請名冊。

　　　　　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及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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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依第六條之一規定辦理港澳居民入學資格認定，必要

時，得委任或委託學校或有關機關（構）辦理。

第七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者，於每年招生

期間，得依下列規定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大學以上學校

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生

先修部）：

　　　　　一、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聯招

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分發入學。

　　　　　二、向經核准自行招收港澳學生之大學申請入學。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

歷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

成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

定辦理。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

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

英文譯本），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

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

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

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五）以同等學力申請入學大學者，應依入學大

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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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但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六、招生簡章中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一項所稱海外聯招會，指各大學為聯合辦理港澳

學生招生及分發等事宜，所成立之組織。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海外聯招會及大學依第六

條及第一項規定辦理港澳居民入學資格認定，必要時，

得委任或委託學校或有關機關（構）辦理。

　　　　　經依第六條、第六條之一申請入學者，不得再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入學。

　　　　　經依第六條、第六條之一及第一項規定在臺灣地區

就學，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地區居留未滿二年者，

得重新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各級學校依第六條、第六條之一、第七條、第十

一條及前條規定錄取港澳學生採外加名額方式；其外加

之名額，併入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一條規定之

比率計算。但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並經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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